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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 

中華民國 115年 2月 25日公告 

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12日修正 

一、為協助桃園市（以下稱本市）技職青年提升創業準備並減輕其創業資金壓力，特

訂定本計畫，針對以技藝為創業項目之微型創業青年，提供創業獎勵金及創業諮

詢服務。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以下稱本局）。 

三、經費來源：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四、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須滿足下列條件： 

1. 設籍於本市。 

2. 年滿 18歲且未滿 45歲。 

（二） 創業類型須為下列四種產業之一，是否合於類別由主辦單位認定之： 

1. 藝術工藝類：非平面類型之藝術工藝，需具備專門材料知識、技術性以及

工藝性，如金屬工藝、漆工藝、玻璃工藝等。 

2. 技術工藝類：以工業相關為主，具備技術門檻且偏向實務導向之應用型產

業，如水電、機械、鑄造、板金、土木、裝修等。 

3. 餐飲類：從事調理餐食或飲料提供現場立即消費之餐飲服務之行業，包含

中西式餐廳、攤商等。 

4. 美容美髮業：從事美髮、美容護膚、美甲以及未涉及醫療程序的美體雕塑

等相關服務的行業，如髮廊、美甲工作室等。 

五、 獎勵標準： 

（一） 本計畫獎勵金分為一般開業獎勵及特色開業獎勵，每案最高獎勵新臺幣

拾貳萬元，獎勵項目如下： 

1. 一般開業獎勵：通過審查者，於申請核定函送達日起算 6 個月內接受本

局青創資源中心之創業諮詢並於該期間內完成開業，每案獎勵新臺幣陸

萬元。 

2. 特色開業獎勵：符合下表所列特定資格並經本局審查核定者，於申請核定

函送達日起算 6 個月內接受本局青創資源中心之創業諮詢並於該期間內

完成開業，除一般開業獎勵金外，得額外取得特色開業獎勵金，每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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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新臺幣陸萬元： 

類型 說明 獎勵額度 

老屋租賃 營業據點係申請人租用本市屋齡達 40年

以上之合法建物，且房屋出租人、租賃

房屋所有權人非為申請人之家庭成員或

直系親屬。 

3萬 

魅力商圈進駐 營業據點係申請人租用位於本府經濟發

展局依「桃園市商圈輔導管理作業要點」

所核定之商圈組織範圍內之實體店面，且

房屋出租人、租賃房屋所有權人非為申請

人之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 

3萬 

 

（二） 前款所稱開業，須滿足下列條件： 

1. 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且登記地點為本市。 

2. 完成營業登記，且營業狀況為營業中。 

3. 擁有實體店面、工作室、攤車或其他營業據點。本計畫認定之營業據點標

準如下： 

(1) 店面：指直接面向消費者之實體空間，具固定之營業地址、營業時間

且自外觀可客觀辨識該空間屬該商家所有。 

(2) 工作室：為小型之工作空間，具固定之營業地址，內部應包含營業所

需之相關設備，且具備小型展示、顧客洽談空間或獨立工作場域。 

(3) 攤車：營業時間及營業地點不固定或部分固定，以擺設攤位方式銷售

物品或提供服務，於通常期間每週維持至少出攤 2次之頻率。 

(4) 其他營業據點：非上述提及之其他營業形式，應於開業計畫書預先闡

明，並經本局審核同意。 

4. 設置至少 1 種公開之數位行銷管道，且完成該管道之佈置及資訊揭露，

包含營業資訊、營業地點、相關聯繫資訊及費用標準等。 

六、 申請期間：自本計畫公告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5 時或本計畫經費用罄

公告日止。 

七、 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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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符合本計畫第四點之資格者，得檢具下列文件親送或以郵寄方式向本局

青創資源中心提出申請： 

（一） 本計畫申請表一份。 

（二） 本計畫開業計畫書一份。 

（三） 特色開業獎勵金申請證明文件（如無則免）。 

八、 注意事項及核定原則： 

（一） 本計畫依申請人提交申請書之先後順序予以審核，申請日以申請人透過

郵寄、親送等方式將完整申請資料送達本局 TYC 青創資源中心之日期

為準，於經費用罄或未獲市議會審議通過時，即停止受理申請。 

（二） 每位申請人僅得申請一案，同一事業體僅得由一位自然人代表申請，且

申請人應為該事業體之負責人。 

（三） 申請人如曾申請 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並經本局審查核定獎

助資格，不得申請本計畫。 

（四） 本計畫採書面審查方式，申請人應詳實填寫附件開業計畫書，清楚呈現

開業規劃，本局並得要求申請人補充說明；本局於審查時將評估創業實

質性、營運獨立性與新設事業之必要性，避免重複補助既有營運主體或

名義性設立。 

（五） 實體營業據點應具備獨立性，如預計採共用或分租形式，申請人應於開

業計畫書中預先闡明，且仍應與其他事業體具實質上之區隔。 

（六） 申請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不予核定： 

1. 未於本計畫所定期間內申請。 

2. 申請人資格或營業項目不符本計畫第四點規定。 

3. 申請資料闕漏且未於本局通知之期限內完成補正。 

4. 申請人於獎助資格核定前，即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 

5. 申請人已具備既有事業體，僅為申請本計畫而重複設立公司、商業登記

者。 

6. 開業計畫書未能清楚敘明開業內容或規劃，或經本局認定於實務上有窒

礙難行之處。 

7. 申請人申請特色開業獎勵，不符本計畫老屋租賃或魅力商圈進駐之定義、

規範，或未提供足證符合資格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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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開業內容或營業行為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我國法律、行政規則等。 

9. 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局查訪者。 

10. 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或經本局認定顯有不當之情形者。 

九、計畫執行及變更： 

（一） 申請人經本局核定獎勵資格後，應配合本局及本局青創資源中心積極辦

理開業相關事宜。 

（二） 申請人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於 6個月內接

受本局青創資源中心創業諮詢並完成開業，得檢具本計畫開業/請款延

期申請書，詳實記錄創業進度及延期事由，並提供佐證資料，向本局申

請延長開業期限。每案以 1次為限，經核准後每次延長 2個月，請款申

請期限併同遞延。 

（三） 申請延長開業期限應於原開業期限屆滿 1個月前向本局提交完整資料，

未檢具完整申請資料或確實填寫申請書內容者，不予受理。 

（四） 本局收受完整申請資料後，將依書面資料審酌不可抗力性與延期合理

性，並參酌申請人之創業進度進行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不

予同意： 

1. 申請人提交完整申請資料時，距離原開業期限不足 1個月。 

2. 申請延長開業期限之次數已達本計畫規定上限。 

3. 申請人申請延長開業期限之事由非不可抗力或可歸責於申請人。 

4. 申請人申請延長開業之事由說明不充分，或經本局評估合理性不足無延

長開業期限之必要。 

5. 申請人創業進度嚴重落後且未提供合理說明，或於計畫執行期間未配合

本計畫辦理創業諮詢安排或創業進度追蹤等事宜。 

6. 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之情形。 

（五） 申請延長開業計畫經本局核定不予同意後，於本點第三款規定之期限

內，申請人得依實際情形修正後另案重送。 

（六） 申請人如有變更本計畫申請表或開業計畫書之需求，得檢具事由以正式

函文向本局提出申請，修正開業計畫書應併同提供修正後之版本，並於

該開業計畫書註明修正次數。 

（七） 本計畫申請表或開業計畫書經異動後，如有違反本計畫第四點、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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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規定、本計畫規定或已逾開業期限者，不予同意。 

十、 獎勵金請領方式： 

（一） 申請人於接受本局青創資源中心創業諮詢，並完成本計畫第五點第二款

所稱之開業內容後，得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請款申請： 

1. 本計畫請款申請表一份。 

2. 本計畫開業成果書一份。 

3. 領據及請領獎勵金之新臺幣存摺帳戶影本各一份。存摺帳戶得為申請人

個人帳戶或事業體之帳戶。 

（二） 申請人應於申請核定函送達日起算 7個月內提出請款申請，如有展延需

求，得於前揭期限內檢具本計畫開業/請款延期申請書，詳實記錄創業進

度及延期事由，並提供佐證資料，向本局申請展延 1個月。 

（三） 請款申請日以申請人透過郵寄、親送等方式將請款資料送達本局 TYC

青創資源中心之日期為準。 

十一、 撥款原則： 

（一） 本局將依申請人所提供之請款申請表及開業成果書辦理查驗，並得視實

際需要至申請人營業據點進行現場勘查，申請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本局查訪。 

（二） 資料如有缺漏或有疑義之處，本局得要求申請人於指定期限內補正，未

於期限內補正資料者，視同放棄該次請款申請；申請人仍得於本計畫第

十點第二款規定之期限內向本局提出請款申請。 

（三） 申請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不予撥款： 

1. 經本局書面審查、訪視或查核發現不符原核定之計畫內容或未具備營業

事實。 

2. 申請人未於期限內向本局提出請款申請。 

3. 申請人之申請案件經本局依本計畫第十二點規定撤銷或廢止。 

（四） 本計畫獎勵金將由本局預先扣除所得稅後以電匯方式匯入申請人提供

之存摺帳戶。 

十二、 廢止：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其獎勵資格，並追還已撥付之獎勵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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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虛偽不實之資料申請本計畫獎勵金，經本局查證屬實者。 

（二） 於本局核定申請後，有本計畫第八點第六款之情事，經本局查證屬實者。 

（三） 申請人於繳交開業成果書後，經本局書面審查、訪視或查核發現不符原

核定之計畫內容或未具備營業事實，經本局通知限期改正仍未改正者。 

（四） 未於申請核定函送達日起算 6 個月內接受本局青創資源中心之創業諮

詢並完成開業者。 

（五） 未於申請核定函送達日起算 7 個月內或展延之期限內向本局提出請款

申請者。 

（六） 申請人主動向本局提出廢止獎勵資格。 

十三、 本計畫所定之申請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十四、 本計畫執行期間如有疑義，應以本局之解釋為準；其餘未盡事宜，本局得隨

時修正或補充，並公告於官方網站，公告後即生效力。 


